
发生变更，除按本规定要求进行特别处理外，均采用追溯调整法进

行处理。

（二）对于《企业会计制度》施行之日以前发生的投资业务，会

计处理方法与《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方法不同的，不予追溯调整。
对于《企业会计制度》施行之日以前发生、但在施行之日仍然持有

的投资，自《企业会计制度》施行之日起应按《企业会计制度》的规

定处理，即在《企业会计制度》执行之前，按原事务所会计制度已确

认的投资，不予追溯调整；其后对投资收益的确认和投资账面价值

的调整等，应按《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时，应当按照该

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即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和已计提

的减值准备，下同），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

旧额；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该项固定

资产的折旧率和折旧额的确定方法，按照固定资产价值恢复后的

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因实

施《企业会计制度》，按规定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而调整固定资

产折旧率和折旧额时，对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前已计提的累

计折旧不作调整。
因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而对其摊销额的影响，按上述同一

原则处理。
（四）事务所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时，其他有关问题的处理，

按以下规定执行：

1.“递延资产”科目余额，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属于尚未摊销

的开办费以及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的部分，应将其余额直接

转入期初留存收益，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贷记

“递延资产”科目；其余“递延资产”科目的余额，全部转入“长期待

摊费用”科目；借记“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递延资产”科目。

2.“事业发展基金”和“合伙人共同基金”科目余额，转入“盈余

公积——共同基金”科目。

法规介绍财政部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 >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企业集团公司：

为了进一步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会计核算，统一企业的会计

标准，我部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

规定》，请布置所属外商投资企业遵照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执行

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
附件：外商投资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规定

2001年11月29日

附件：

外商投资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规定

从2002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执行财政部2000年12月29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财政部1992年6月24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92）财会字

第33号〕及其相关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规定（以下简称“外商投

资企业会计制度”）同时废止。现就外商投资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外商投资企业由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导致所采用的会

计政策发生变更，除下列规定要求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外，其

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一）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以及长

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处

理。
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

准备与原制度计提数的差额，采用追溯调整法。
（二）对于《企业会计制度》施行之日以前发生、但在施行之日

仍然持有的投资，自《企业会计制度》施行之日起应按《企业会计制

度》的规定处理，即在《企业会计制度》执行之前，按外商投资企业

会计制度已确认的投资及投资收益，不予追溯调整；其后对投资收

益的确认和投资账面价值的调整等，应按《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

进行处理。

（三）外商投资企业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时，如果未摊销的

开办费和筹建期间汇兑损失余额较大，直接将其余额转入当期损

益对企业的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可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如

果未摊销的开办费和筹建期间汇兑损失余额较小，直接将其余额

转入当期损益对企业的利润无重大影响的，可将其余额直接转入

当期损益。

二、外商投资企业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时，其他有关问题的

处理，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有价证券”科目余额，转入“短期投资”科目。

（二）“预付货款”科目余额和“预收货款”科目余额，分别转入

“预付账款”科目和“预收账款”科目。
（三）“存货变现损失准备”科目的余额，转入“存贷跌价准备”

科目。
（四）“筹建期间汇兑损失”贷方余额，应区别情况处理：留待清

算时处理的，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科目；留待弥补企业生产经营期

间发生的年度亏损的，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自企业投入生产

经营起按5年分期平均转销的，如直接将其余额转入当期损益对企

业的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可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如直接转

入当期损益对企业的利润无重大影响的，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五）其他递延支出余额，应区分不同情况处理：对于能使以后

会计期间受益的部分，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科目；不能使以后会计

期间受益的部分，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六）“递延投资损失”科目余额，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如果是

借方余额，应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科目；如果是贷方余额，应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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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收益”科目。
（七）应付公司债、应付公司债溢价或折价余额，应当转入“应

付债券”科目。
（八）“应付工资”（或“应付工资及福利”）科目余额，应区别不

同情况处理：如果属于应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总额（包括在工资总额

内的各种工资、奖金、津贴等），仍在“应付工资”科目反映；如果属

于应付中方职工的退休养老等项基金、保险福利费用和国家的各

项补贴，应转入“应付福利费”科目。
（九）“应付福利费”科目除核算从“应付工资”科目转入的各项

内容外，只核算外商投资企业按规定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职工奖

励及福利基金及其使用。其余福利费应于发生的当期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

（十）“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利润归还投资”科目余

额，转入“盈余公积”科目。

（十一）在资产负债表“预计负债”项目下增设“递延收益项目。
在资产负债表的“实收资本”项目下增设“其中：中方投资（非

人民币资本期末余额__）和外方投资（非人民币资本期末金额__）”

项目。
（十二）外商投资旅游企业，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本规定

的基础上，利润表及其附表的格式暂按《外商投资旅游企业会计科

目和会计报表》规定的格式填报。
三、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况下，在编制比较会计

报表时，对于比较会计报表期间的会计政策变更，应当调整各该期

间的净损益和其他相关项目，视同该政策在比较会计报表期间一

直采用。对于比较会计报表可比期间以前的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

影响数，应当调整比较会计报表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会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数字也应一并调整。

会计资格考试

2001年度全国 会计资 格考试初级
全科试题 参 考答案

经济法基础

一、单项选择题

1.C  2.C  3.D  4.D  5.C  6.B  7.A  8.A  9.A  10.D  11.D
  12.D  13.A  14.C  15.D  16.D  17.B  18.B  19.A  20.B  21.B
  22.B  23.B  24.A  25.C

二、多项选择题

1.A、B、C  2.A、D  3.A、C、D  4.A、B、C  5.A、B、C  6.A、B、D

  7.A、B、D  8.A、B、C、D  9.A、B、C  10.A、C、D  11.A、B、D  12.B、
C  13.A、B、C  14.A、B、C、D  15.B、D

三、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四、计算分析题

（1）A企业2000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0.85+（50+8-40）+〔10.15-（40×2% +40×14% +40×1.5% ）〕

=52（万元）

（2）A企业2000年度应纳所得税税额

=52×33%

=17.16（万元）

（3）A企业2000年每月预缴所得税税额

（4）A企业2000年年终汇算清缴所得税税额

=17.16-0.88×12

=6.6（万元）

五、简答题

1.（1）会计人员张某的做法不正确。理由：根据《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的规定，一张原始凭证所列的支出需要由两个以上的单位共

同负担时，应当由保存该原始凭证的单位开具原始凭证分割单给

其他应负担的单位。
（2）会计人员李某的观点不正确。理由：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的规定，保管期满但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原始凭证，不得销毁。
2.（1）可以挂失止付的票据有：付款方签发的尚未送交银行的

现金支票2张、转账支票1张（或：现金支票、转账支票）。
（2）A公司对票据挂失止付后，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有：①公示

催告（或：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法院以公告方式通知不

确定的利害关系人限期申报权利）。②普通诉讼（或：向人民法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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